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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闵行区活力社区服务中心 

项目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上海闵

行区活力社区服务中心章程》的相关规定，为保障上海闵行区活力社区服务中心（以下简

称“本单位”）的合法权益，规范本单位的项目管理，确保项目运行的合法、规范、高效，

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本单位正在执行中的所有项目。 

第三条 本单位设立项目数据库，收集、反馈、筛选、确定符合本单位章程规定及自身力所能

及的项目。本制度适用于所有机构自主运营及与伙伴合作开展，金额大于 1 万元的项目。 

 

第二章 项目的组织管理及责任管理 

第四条 本单位理事会、评审委员会或执行总监负责对项目进行审批。 

第五条 本单位的执行总监负责项目的具体执行、过程监督和风险控制。 

第六条 部门各经理、主管负责拟定各独立项目的目标和工作计划，配备专职人员，行使项目

管理职责。各部门内分工明确，落实项目管理责任人。 

第七条 执行总监为项目提供必要的资源，必要时对项目结果进行评估。 

 

第三章 项目立项管理 

第八条 立项原则。根据《上海闵行区活力社区服务中心章程》，本单位立项应遵循的基本原

则是： 

（一）符合本单位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符合机构愿景、使命、价值观及战略； 

（三）能够把控项目风险和预算，以达到项目预期目标。 

第九条 项目的立项规定。 

（一） 本单位自主立项项目的规定： 

1. 由项目部门提交整体项目计划及预算，由执行总监确认。 

2. 理事会审批确认立项。 

（二） 捐赠者指定立项实施项目的立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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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捐赠者有明确意愿，及其指定用途符合本单位章程宗旨的项目可直接立项。 

2. 由本单位授权代表同捐赠者的代表签署协议。 

3. 捐赠者不愿明确指定用途的，其捐赠款列入本单位自主立项项目。 

（三） 本单位资助项目的立项规定：  

1. 项目官员在项目评审会上向评审委员会汇报、对项目情况进行解释说明；说明的具体

内容参照《活力亲子园合作伙伴选择要求》、《合作伙伴评审委员会流程》。 

2. 经评审委员会、项目经理确认批准后立项，由项目部负责与合作伙伴沟通、接收和完

善项目计划和预算，并向项目经理提交； 

3. 项目经理审核批准，且财务部确认无误后，由本单位授权代表同受资助合作伙伴的代

表签署项目资助协议。项目资助协议包含： 

a) 捐赠物资明细 

b) 申请机构信息 

c) 项目执行团队项目信息（项目设计、项目目标及评估方法） 

d) 经费预算 

具体参照《活力亲子园项目合作流程》、《活力亲子园-项目合作&支持流程图》 

第十条 立项程序 

（一）根据第八条和第九条的立项原则与规定，对于捐赠者指定立项实施的项目，品牌筹资部

与捐赠者共同完善项目计划书及预算表，并由部门官员报送项目协议，部门经理审核批准、盖

章后即立项，并由品牌筹资部负责并进行管理。 

（二）对于本单位自主运营项目，由项目部负责制定项目工作计划和预算；如是资助型项目，

在评审通过后，由项目部负责与项目合作伙伴进行沟通和完善项目计划和预算。此项目立项审

批后，由项目部负责并进行管理。 

 

第四章 项目实施管理 

第十一条 本单位实行合同制管理，对项目进行监管，确保项目资金按时到位、项目按照协议执

行、达到预期效果。 

第十二条 由本单位签署的项目协议，需明确约定项目的预期目标、项目内容、衡量指标、付款

条件、项目负责人、各方的责任以及违约责任等，并把项目协议作为本单位检查项目执行

情况、项目验收及接收或拨付项目资金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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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项目协议原件在协议签署后交本单位财务部门统一存档和管理，项目部留存扫描电子

协议文档等复印件。 

第十四条 项目落实及执行：项目经理负责整个项目执行管理。项目官员定期跟踪项目在执行过

程中的阶段性成果、里程碑，形成项目报告，报告应包括：阶段目标的达成情况、需采取

的措施等，通过项目会议或邮件的方式向项目经理汇报项目执行情况，如出现需要调整计

划的情况，需获得项目经理的确认。执行总监通过参与项目定期会议的方式，帮助项目团

队控制项目执行过程中的风险点。 

 

第五章 项目财务管理 

第十五条 严格按照本单位《财务管理制度》以及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项目资金进行规范化管

理。 

第十六条 对于捐赠者指定立项实施的项目，捐赠者若要求，则同时按照其要求的财务等相关制

度对项目资金进行规范化管理。 

(一) 本单位应对捐赠者资助的资金建立项目专用账户，专款专用，以项目预算为基本依据

组织、协调项目活动及安排开支； 

(二) 本单位应按协议要求提交项目资金使用情况报告，报告项目财务预算的执行进度、执

行差异等财务信息。 

(三) 项目预算如有重大调整，本单位应报给捐赠者批准。 

第十七条 对于本单位资助和自主立项的项目， 

(一) 项目部根据项目协议中约定的拨付原则向项目合作伙伴拨款，并以预算为基本依据组

织、协调项目活动及安排开支，具体标准可参考本单位《财务管理制度细则》、《活

力亲子园合作项目财务管理制度》执行。  

(二) 项目预算如有重大调整，项目部应报给项目总监审查批准。 

(三) 对自主立项的项目，通过年度汇报的方式，向理事会报告资金使用情况。 

 

第六章 项目的监督和验收管理 

第十八条 本单位的执行总监负责监督项目的立项、实施、资金和风险管理，由各项目负责人全

权配合监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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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对于捐赠者指定立项实施的项目，由品牌筹资部根据协议完成对项目的检查、验收和

结项，按捐赠者的要求提交项目执行和反馈报告。根据捐赠者需求，配合完成项目的评估

或审计等工作。结项完成后，由项目负责人完成对项目的存档。 

第二十条 对于本单位资助和自主立项的项目， 

(一) 项目执行过程中，由项目负责人对整个项目的执行情况做月度汇报，由部门主管负责

检查； 

(二) 项目完成后，由本单位项目部组织专门人员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验收，由项目

官员向部门主管提交项目结项资料，资料应包含目标或要求是否实现、输出文件或记

录是否完整、项目执行是否在预算范围内等内容。资料包括： 

a) 结业资料（家长访谈、生命故事、机构负责人访谈等） 

b) 年度结项资料（项目结项报告、项目结项财务报告） 

具体内容参照结项文件清单及模板、《活力亲子园-项目合作&支持流程图》。 

(三) 项目完成结项后，由项目官员完成对项目的存档。 

(四) 对于需要继续执行的项目，需再次提交评审委员会，由评审委员会、项目经理根据项

目评估结果进行审核、评估。如评审委员会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则需请外部专家进行

成果鉴定。 

(五) 对自主立项的项目，执行总监需在理事会上对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汇报，接受理事会的

问讯。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经 2019 年 2 月 25 日第二届第 8 次理事会会议表决通过，即日起施行。 

第二十二条 本制度解释权属本单位，由财务部、人事行政部审核，由执行总监批准发布，自

发布之日起实施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本制度中的各项条款如与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不符的，以法律、法规、规章

和政策的规定为准。 

 

 


